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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5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 2021年、2022年和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本次回购注销《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限制性股

票 258,66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34%；其授予日为 2021 年 6 月 4 日，回购价

格为 32.75 元/股，共涉及激励对象 18 人； 

2、公司本次回购注销《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限制性股

票 681,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89%；其授予日为 2022 年 6 月 8 日，回购价

格为 20.97 元/股，共涉及激励对象 22 人； 

3、公司本次回购注销《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限制性股

票 553,37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72%；其授予日为 2023 年 6 月 20 日，回购

价格为 22.89 元/股，共涉及激励对象 29 人； 

4、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 1,493,5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95%，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股权回购款共计 35,429,185.75 元。本次回购注

销限制性股票共涉及激励对象 69 人次，其中 37 人注销一期限制性股票、13 人

注销两期限制性股票、2 人注销三期限制性股票，因此本次限制性股票注销涉及

激励对象共 52 人； 

5、公司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减少 1,493,543 股。 

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1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

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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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对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21 年 5 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议案。 

本次计划拟授予 147 名激励对象 1,057 万股限制性股票，占美的集团当时发

行股本总额的 0.15%，本次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 41.49 元/股。 

3、公司已经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披露了《2020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以公司现有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 6,913,968,35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6.005847 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6 月 1 日，除权除

息日为 2021 年 6 月 2 日。 

4、根据美的集团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21 年 6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确定公司 2021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

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 2020 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授予价格由 41.49 元/股调整为 39.92

元/股。同时因激励对象离职原因，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 147 名变

更为 145 名，限制性股票总量由 1,057 万股调整为 1,041 万股，并确定本次限制

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21 年 6 月 4 日，同意公司向 145 名激励对象授予 1,041 万

股限制性股票。 

5、公司本次拟向145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041万股，但在授予日后，

6名激励对象因离职或主动不认缴等原因，其所获授的合计47万股限制性股票予

以取消，故公司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为139名，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的数量为994万股。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6月30日出具了中汇会验

[2021]6003号《验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截至2021年6月23日止根据2021年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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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激励计划实际向139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募集资金的实收情况。经审

验，截至2021年6月23日止，公司已收到139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限制性

股票认购款人民币396,804,800.00元，本次授予后公司股本总额不变，增加股权激

励限售股9,940,000.00股，减少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9,940,000.00股。 

6、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1年7月16日。 

7、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22 年 1 月

14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和职务调整原

因对 7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90,000 股进行回购

注销。 

8、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7 名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90,000 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2 年 4 月 20 日，经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9、公司已经于2022年5月27日披露了《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

公司现有总股本6,997,053,441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131,542,303股后可

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865,511,1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7.008943元人民

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2日。 

10、公司于2022年6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

安排，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将由39.92

元/股调整为38.25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违反“公司红线”等原因对21名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10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1、公司于2022年6月25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及违反“公司红线”等原因对2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10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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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21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10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2年10月24日，经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3、公司于2022年12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

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1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共计824,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4、公司于2023年1月6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1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824,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5、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18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824,5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3年4月18日，经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

宜。 

16、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根据2022年度利

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回购

价格将由38.25元/股调整为35.75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公司业绩不达标等原因对112名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576,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7、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公司业绩不达标等原因对11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576,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8、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112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694,532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3年11月10日，经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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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公司于2024年1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

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违反“公司红线”等原因对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90,750股进行回购注销。 

20、公司于2024年1月29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190,750股进行回购注销。 

21、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18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90,75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4年3月25日，经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22、公司已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75,318,129股

剔除已回购股份48,558,888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26,759,241股为基数，按

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30元，本次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1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15日。 

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实

施安排，2021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35.75元/股调整为32.75元/股。 

23、公司于2024年6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

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2022和2023年度个人或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35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99,904股进行回购注销。 

以及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次解除限售期解锁

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99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

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923,726股，其中高级管理人员赵文心、李国林、王金

亮、江鹏分别解锁24,000股、30,000股、30,000股、24,000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7月25日。 

24、公司于2024年7月2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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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离职、职务调整、2022和2023年度个人或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35名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99,904股进行回购注销。 

25、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35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99,904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4年12月13日，经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26、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违反“公司红线”等原因对1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58,668股进行回购注销。 

27、公司于2025年1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违反“公司红线”等原因对1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58,668股进行回购注销。 

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2年4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对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22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议案。 

本次计划拟授予199名激励对象12,630,000股限制性股票，占美的集团当时

发行股本总额的0.18%，本次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28.14元/股。 

3、公司已经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披露了《2021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 6,865,511,138 股为基数（已扣减公司已回购股

份 131,542,303 股），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7.008943 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为 2022 年 6 月 1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2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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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美的集团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2年6月8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确定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

议案》。 

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授予价格由28.14元/股调整为26.47元/

股。 

同时因2名激励对象离职原因，将2022年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199名变

更为197名，限制性股票总量由12,630,000股调整为12,450,000股，并确定本次限

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2年6月8日，同意公司向197名激励对象授予12,450,000

股限制性股票。 

5、公司本次拟向197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2,450,000股，但在授予日

后，6名激励对象因离职或主动不认缴，1名激励对象未全数认缴等原因，其所获

授的合计297,5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取消，故公司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

象为191名，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12,152,500股。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7月5日出具了中汇会验

[2022]5874号《验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截至2022年6月28日止根据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向191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募集资金的实收情况。经

审验，截至2022年6月28日止，公司已收到191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限

制性股票认购款人民币321,676,675.00元，本次授予后公司股本总额不变，增加

股权激励限售股12,152,500股，减少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12,152,500股。 

6、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2年7月13日。 

7、公司于2022年12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1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27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8、公司于2023年1月6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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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1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27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9、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10名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7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3年4月18日，经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0、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根据2022年度利

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回购

价格将由26.47元/股调整为23.97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2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052,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1、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

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2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共计1,052,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2、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24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052,5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3年11月10日，经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

宜。 

13、公司于2024年1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

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违反“公司红线”等原因对1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63,250股进行回购注销。 

14、公司于2024年1月29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1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463,250股进行回购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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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11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63,25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4年3月25日，经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6、公司已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75,318,129股

剔除已回购股份48,558,888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26,759,241股为基数，按

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30元，本次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1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15日。 

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实

施安排，2022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23.97元/股调整为20.97元/股。 

17、公司于2024年6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

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2022和2023年度个人或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22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17,938股进行回购注销。 

以及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解锁

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53人，可申请解锁并上

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837,812股，其中高级管理人员赵文心、李国林、王

金亮、江鹏分别解锁24,000股、24,000股、24,000股、24,000股，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7月22日。 

18、公司于2024年7月2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2022和2023年度个人或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22名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17,938股进行回购注销。 

19、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22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617,938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4年12月13日，经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20、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违反“公司红线”等原因对2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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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81,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21、公司于2025年1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违反“公司红线”等原因对2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81,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三、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3年4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对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23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议案。本次计划拟授予416名激励对象1,837.5万股限制性股票，占美的集团当

时发行股本总额的0.26%，本次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28.39元/股。 

3、公司已经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披露了《2022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 6,875,060,728 股为基数（已扣减公司已回购股

份 146,638,028 股），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5 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3 年 5 月 31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3 年 6 月 1 日。 

4、根据美的集团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

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确定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

案》和《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2022

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授予价格将由28.39元/股调整为25.89元/股。 

5、公司本次拟向416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8,375,000股，但在授予日

后，1名激励对象因主动不认缴原因，其所获授的合计50,0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

取消，故公司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为415名，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的数量为18,325,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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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6月30日出具了中汇会验

[2023]8409号《验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截至2023年6月21日止根据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向415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募集资金的实收情况。经

审验，截至2023年6月21日止，公司已收到415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限

制性股票认购款人民币474,434,250元，本次授予后公司股本总额不变，增加股权

激励限售股18,325,000股，减少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18,325,000股。 

7、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3年7月14日。 

8、公司于2024年1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

励职务调整原因对1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 

9、公司于2024年1月29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职务调整原因对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000股

进行回购注销。 

10、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1名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0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4年3月25日，经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1、公司已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75,318,129股

剔除已回购股份48,558,888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26,759,241股为基数，按

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30元，本次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1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15日。 

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实

施安排，2023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23.97元/股调整为20.97元/股。 

12、公司于2024年6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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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2022和2023年度个人或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46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484,358股进行回购注销。 

以及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解锁

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02人，可申请解锁并上

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054,767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7月30日。 

13、公司于2024年7月2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2022和2023年度个人或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46名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484,358股进行回购注销。 

14、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46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84,358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4年12月13日，经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5、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2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553,375股进行回购注销。 

16、公司于2025年1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2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553,375股进行回购注销。 

四、本次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情况说明 

（一）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1、回购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8 人因离职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

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 213,334 股限制性股票

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 9 人因职务调整原因，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共 21,334 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 1 人因违反“公司红

线”原因，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 24,000 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

注销。 



13 

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 18 名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58,668 股。 

2、回购注销的价格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为 39.92 元/股，依据公司《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关于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激

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

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公司已实施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

6,865,511,138 股为基数（已扣减公司已回购股份 131,542,303 股），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 17.008943 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2 年 6 月 1 日，除权除

息日为 2022 年 6 月 2 日。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1 年度利润分配的实

施安排，2021 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将由 39.92 元/股调整为 38.25 元/股。 

公司已实施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

6,875,060,728 股为基数（已扣减公司已回购股份 146,638,028 股），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 25 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3 年 5 月 31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3 年 6 月 1 日。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2 年度

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回购价格将由 38.25 元/股调整为 35.75 元/股。 

公司已实施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975,318,129 股剔

除已回购股份 48,558,888 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 6,926,759,241 股为基数，按

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30 元，本次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为 2024 年 5 月 14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4 年 5 月 15 日。 

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3 年度利润分

配的实施安排，2021 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 35.75 元/股调整为 32.7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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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二）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1、回购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14 人因离职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

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 565,250 股限制性股票

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 7 人因职务调整原因，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共 74,250 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 1 人因违反“公司红

线”原因，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 42,000 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

注销。 

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 22 名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681,500 股。 

2、回购注销的价格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为 26.47 元/股，依据公司《2022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关于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2022

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26.47 元/股。 

公司已实施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

6,875,060,728 股为基数（已扣减公司已回购股份 146,638,028 股），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 25 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3 年 5 月 31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3 年 6 月 1 日。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2 年度

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回购价格将由 26.47 元/股调整为 23.97 元/股。 

公司已实施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975,318,129 股剔

除已回购股份 48,558,888 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 6,926,759,241 股为基数，按

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30 元，本次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为 2024 年 5 月 14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4 年 5 月 15 日。 

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3 年度利润分

配的实施安排，2022 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 23.97 元/股调整为 20.9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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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三）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1、回购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20 人因离职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

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 534,625 股限制性股票

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9 人因职务调整

原因，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 18,750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 29 名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553,375 股。 

2、回购注销的价格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为 28.39 元/股，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2 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

授予价格将由 28.39 元/股调整为 25.89 元/股，2023 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25.89 元/股。 

公司已实施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975,318,129 股剔

除已回购股份 48,558,888 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 6,926,759,241 股为基数，按

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30 元，本次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为 2024 年 5 月 14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4 年 5 月 15 日。 

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3 年度利润分

配的实施安排，2023 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 25.89 元/股调整为 22.89 元/

股。 

（四）回购注销资金来源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股权回购款为 35,429,185.75 元，公司就本

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需支付的回购款全部为自有资金。 

（五）回购注销情况说明 

1、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披露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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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债权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的要求。 

2、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 1,493,54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195%。股权回购款合计为人民币 35,429,185.75 元，分别减少股本人民币

1,493,543.00 元，资本公积人民币 33,935,642.75 元。上述事项已经中汇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中汇会验[2025]8257 号《验资报告》。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493,543 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5 年 5 月 29 日，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五、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 A 股股份变动情况表（截至 2025 年 5月 29 日）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 

减少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

股/非流通股 
112,627,837 1.60 -1,493,543 111,134,294 1.58 

高管锁定股 89,960,098 1.28   89,960,098 1.28 

股权激励限售股 20,428,495 0.29 -1,493,543 18,934,952 0.27 

首发前限售股 2,239,244 0.03   2,239,244 0.0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6,914,561,205 98.40   6,914,561,205 98.42 

三、A股总股本 7,027,189,042 100.00 -1,493,543 7,025,695,499 100.00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日 


